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梧桐大泉至下马崖至伊吾高速公路工程

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

2023年 10月 24日，中铁建新疆京新高速公路有限公司

在乌鲁木齐市主持召开梧桐大泉至下马崖至伊吾高速公路

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议。建设单位组织成立验收组，验

收组由建设单位（中铁建新疆京新高速公路有限公司）、设

计单位（新疆交通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）、环评单

位（北京国环建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）、监理单位（中咨工

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、北京中港路通工程管理有限公司、陕

西高速公路工程咨询有限公司）、施工单位（中铁二十四局

集团有限公司、中铁十七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、中铁十

八局第三工程有限公司、中铁建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）、

验收报告编制单位（新疆交投生态有限责任公司）和技术专

家组成。验收组听取了项目基本情况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

查情况的汇报，经充分讨论后形成以下意见：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
（一）建设地点、规模及主要建设内容

梧桐大泉至下马崖至伊吾高速公路工程位于新疆维吾

尔自治区哈密市伊州区和伊吾县境内，线路总体走向由东南

向西北，路线起点桩号 SK2+100，与北京至乌鲁木齐国家高

速公路明水（甘新界）至哈密段公路双井子立交相接，向北

经东天山山脉的末支虎头崖，经下马崖乡，到达伊吾县城西

南侧，终点桩号 K188+700，与 G7伊吾至巴里坤高速公路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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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点相接。

本项目主线全长 189.158km，采用新建双向四车道高速

公路标准建设（其中 S/XK127+000至 K168+620段为分离式

路基，K168+620 至终点段为整体式路基），设计速度

120km/h，整体式路基宽度27.0m，分离式路基宽度2×13.25m。

工程共设置大桥 6 座，中桥 11 座，小桥 152 座，涵洞 433

道；设置分离式立交 7 处（3 处利用、4 处新建），互通式

立体交叉 3处，U型转弯 2处，箱形桥 2座，通道 7处；设

置服务区 1处，养护工区 1处（养护工区与下马崖匝道收费

站场区同址合建），镜儿泉、下马崖、伊吾互通匝道收费站

3 处。项目永久占地面积 931.47hm2，临时占地面积

474.37hm²。本项目总投资 420400 万元，实际环保投资为

23999.57万元，占实际工程总投资的 5.7%。

（二）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

2018年 12月，北京国环建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完

成了《梧桐大泉至下马崖至伊吾高速公路工程环境影响报告

书》。2019 年 1 月 28日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厅以

新环函﹝2019﹞116号文件《关于梧桐大泉至下马崖至伊吾

高速公路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》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

书予以批复。

项目于 2019年 3月开工，2021年 6月 30日通车试运营。

二、重大变动情况

（一）工程内容变动情况

本项目路线走向与环境影响报告书一致。与环境影响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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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对比，线路长度增加了 0.003km，大桥减少了 4座、中桥

减少了 5 座、小桥增加了 9 座，涵洞减少了 80 道，分离式

立交增加 1处，取土场增加了 21处，弃土场减少了 12处，

施工便道减少了 45.233km。

（二）环保措施变动情况

本项目水环境保护及风险防范措施与环境影响报告书一

致。2021年 2月～2022年 3月，在本项目沿线动物通道布设

17部红外相机，对平基式、上跨式、桥梁式动物通道利用情况

进行监测。通过监测，结合动物通道动物通行情况、行车安全

及平基式动物通道替代情况，综合评判本项目取消 3处平基式

动物通道，由相邻野生动物通道替代，可满足动物迁徙要求。

并就野生动物监测结果和动物通道设置情况征询了新疆维吾

尔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意见，因此动物通道的设置满足环评及环

评批复所提措施要求，不属于重大变动。本项目取土场较环评

阶段增加 21处，已按要求编制了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报告书，

并取得了自治区水利厅的方案变更批复。

根据原环境保护部《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

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》（环办〔2015〕52号）及《关于

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环境影响评价管理中建设项目重大

变动界定程序规定的通知》（新环环评发﹝2019﹞140号），

本项目无重大变动。

三、环保措施落实情况

（一）生态保护措施

本项目设置 10处桥梁式动物通道，3处上跨式动物通道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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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满足野生动物迁徙需求，对沿线野生动物的阻隔影响降

至最低。

项目设置 39处自采取土场、15处弃土场（13处取弃结

合）、8处施工生产生活区。施工结束后，取土场均采取了

边坡修整、土地平整等措施进行恢复；弃土场平整削坡，与

周边地貌相协调。8处施工生产生活区已拆除、清除了用地

范围内的一切固体废弃物、并进行了土地平整，与周边环境

相协调。

（二）声环境保护措施

施工期采取严格控制施工时段、采用低噪声机械设备等

声环境污染防治措施。

运营期公路沿线设置了禁鸣、限速警示标志等措施，定

期对路面进行养护，减少交通噪声污染。

（三）大气环境保护措施

施工期采取洒水降尘措施，物料运输采取封闭或苫盖措

施，减少了施工作业中产生的扬尘污染。沥青拌合站安装有

除尘和沥青烟治理设备，最大限度减少大气污染。

运营期公路沿线共设置 1处服务区、3处匝道收费站、1

处养护工区（与下马崖匝道收费站场区同址合建），均设置

电采暖锅炉。运营期沿线附属设施无大气污染物排放，未对

周围环境空气造成影响。

（四）水环境保护措施

施工期场区设置沉淀池，桥梁桩基础施工避开洪水期，

采用钢围堰施工工艺，设置泥浆沉淀池，施工废水和泥浆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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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使用。施工生产生活区设置化粪池，生活污水不外排。

运营期 1处服务区（南、北两区）和 3处收费站各设置

一套智能一体化膜污水处理设备（WR-MBR），出水满足《城

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/18918-2002）一级 A

标准限值。服务区及收费站均设置地埋式蓄水池，尾水经消

毒后用于服务区、收费站洒水及绿化，剩余部分夏灌冬储不

外排。

（五）固体废物

施工期施工生产生活区设置垃圾桶，收集生活垃圾，并

定期清运。

运营期公路沿线服务区、养护工区、收费站等附属设施

均设置相应数量的垃圾桶，对各类生活垃圾分类集中存放，

并委托当地环卫服务公司定期清运。

（六）环境管理

建设单位成立工程管理部环境保护领导小组，由部长担

任组长，指定专人负责环境保护的管理工作，建立健全的环

保管理机构和相关制度，并开展了施工期环境监理、环境监

测工作，有效地保证各项环保措施和设施的落实。

中铁建新疆京新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负责本项目运营期管

理，开展日常环境保护管理工作，组织制订和实施污染事故的

应急计划和处理计划，负责环境保护设备的使用和维护。

（七）环境风险

本项目在图拉尔根河中桥、大白杨沟 1号大桥、大白杨

沟 2号大桥、小白杨沟 1号大桥、小白杨沟 2号大桥、伊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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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 1号大桥、伊吾河 2号大桥均设置桥面径流收集系统、事

故应急收集池和桥梁防撞护栏，防止危险运输品车辆在敏感

路段因发生事故而污染河流的事件。

在 邻 近 吐 葫 芦 乡 地 下 水 饮 用 水 源 地 保 护 区

（K186+000~K187+500）设置路面径流收集系统、防撞护栏

和事故应急池，并设立了警示牌。

项目运营单位制定了《梧桐大泉至下马崖至伊吾高速公

路工程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》，并在公路沿线生态环境局

进行了备案。

四、验收调查及监测结果

（一）验收监测结果

监测数据表明，公路衰减断面、24小时交通噪声均满足

《声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3096~2008）中的相应标准要求。

服务区及收费站生活污水处理后出水水质满足《城镇污水处

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/18918-2002）一级 A标准限值。

（二）验收调查结果

本项目基本落实了环境影响报告书及批复文件中提出

的各项生态保护措施。项目设置的取、弃土场及施工生产生

活区等临时工程施工结束后进行了恢复，与周围环境相协

调。落实了环评及批复文件中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，项目运

营期间未发生环境风险事故。

五、公众意见调查

司乘人员（40人）对本项目环保工作表示满意或基本满

意，无反对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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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验收结论

验收组认为：本项目执行了建设项目环境保护“三同时”

制度，落实了环评及批复要求的生态保护及污染防治措施，

公路沿线生态环境恢复较好。

按照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》中的规定，

验收组同意梧桐大泉至下马崖至伊吾高速公路工程通过竣

工环境保护验收。

七、后续要求

（1）加强桥面径流收集系统的维护及管理，确保桥面

径流及事故水不会泄漏至地表水体中。

（2）加强动物通道维护和管理，定期疏通清理动物通

道，确保野生动物通道畅通。

验收组组长：

验收组成员：

2023年 10月 2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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